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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佛职院字〔2020〕68 号

 

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《学分制选课管理
办法 (修订) 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学院，信息中心（图书馆）：

现将《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(修订)》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佛山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5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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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选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选课制是学分制教学制度的核心，选课是教学运行管理的关

键环节，学生通过选修取得课程修读及考核资格。根据《佛山职

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我

校选课工作，修订本办法。

第一章 学生选课资格

第一条 除了正处于退学、休学、保留学籍、保留入学资格

等状态的学生外，其他在籍学生均可参加选课。

选课后，学生必须在每学年开学前交清该学年学费或办理暂

缓缴纳手续，方可予以学年注册，完成学年注册的学生可参加该

学年的正常教学活动，未注册学生不能参加正常教学活动，其选

课信息暂时保留。

第二章 选课原则

第二条 学生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个人学习发展规

划，在学业导师指导下，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、专业特长、学习

兴趣、身体状况等因素，规划个人在校期间的学习进程。

第三条 学生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各学期的《选课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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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》在学校规定时间内选课。

第四条 学生必须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中按照学校公布的开

课计划自主选择课程、上课时间和任课教师，在非学校指定的系

统中选课无效。

第五条 学生必须选修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各类课

程，达到所在专业的毕业总学分要求方能毕业。

第六条 学生必须自主选课，并对自己的选课行为负责，不

得代替他人选课，不能委托他人为自己选课，学生所有的选课行

为都被教务管理系统准确记录，一旦发现学生代替及委托行为，

将被认定为失信行为。

第七条 学生选课时，首先保证必修课的选课，有先修与后

续关系的课程，应先选修先修课程，先修课程考核通过后，再选

修后续课程。对于有选课限制的课程，应满足选课限制条件。

第八条 学生按时参加所选课程的教学与学习活动，已选课

程但无故不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者，该课程成绩记为“0”分或

不及格，不能取得该课程学分。

第九条 选课数量及分层课程的难度等级应与自身的学习能

力相符，每学期选修学分（不含重修课程及辅修课程）原则上不

得超过 40学分，不少于 15学分。

第十条 新生入学第一学期不选修任选课，从第二学期开始，

学生每个学期原则上只选修1门任选课，特殊情况可以增至2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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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每门课程的教学班设置选修人数限制，一般情况

下，公共课、基础课教学班设三个人数上限，分别为 50人、100

人和 200 人，由开课学院自行决定，最终由教务处根据教学资源

情况统筹，实践性较强课程的教学班由开课学院根据实践教学条

件设定人数上限，当预选人数较多时，可以增开平行教学班。

教学班的开课人数下限为 25 人，选课人数不足 25人时，该

教学班停开，停开课程教学班在学校网站公布，已选修停开课程

的学生可给予一次课程改选机会。一些响应国家、省市及学校政

策导向的特殊课程，可不设人数下限，开课学院须提交相关材料

到教务处审批。

第十二条 选修课程的补考、重修、学分认定等按学校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选课流程

第十三条 学生根据学校要求集中选课，分预选课、正选、

补选和退补改选四个阶段。

预选：一般于每学期第 10-11 周预选下学期课程，预选课不

是正式选课，预选结果为开课学院设定正式开课课程、教学班数

量、教学班人数上限等提供参考，已开课课程的预选名单自动转

入正选名单，占用课程正选学位名额。

正选：一般于第 15—17 周实施，学生根据学校选课通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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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选课指南》实施。

补选：一般在正选后一周内实施，正选课程选课人数达不到

25人时会停开，相关学生根据学校补选通知进行补选。

退改选：在下学期第 2周实施，学生可试读 1-2周，试读后

允许学生进行退改选，在课程有余额的情况下，学生可以补选。

选课环节（含退补改选）一经结束，除特殊情况（如学籍异

动等）外，不再实施任何退补改选，学生如漏选课程后果自负。

第十四条 学生选课结束后，在开课前仍然未缴当学年的学

费或未办理暂缓缴费手续的学生，教务处暂时冻结学生的选课信

息，冻结期间，学生不再有修读相关课程的权利，缴费成功后恢

复学习权利。

第四章 学籍异动学生的选课处理

第十五条 学生在选课阶段复学的可以参加正常选课，在非

选课阶段复学的学生在复学异动生效后，填写《佛山职业技术学

院学籍异动学生选课申请表》，经所在学院审核批准后，交教务

处单独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学生已选修课程，但随后办理了休学、退学、转

学手续，在学籍异动生效后，由教务处根据学生已修情况，统一

处理该学生当学期已选课程。

第十七条 新生在第一学期已选修第二学期的课程，但又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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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到其他专业，在学籍异动生效后，由教务处统一删除该生已

选且与转入专业无关的课程，学生须在下学期退补改选阶段选修

新专业课程，如所有课程选修人数已满，则按特殊情况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，所有选课相关信息通过学校

网站公布，学生应及时关注并按规定操作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佛山职业技术学

院学分制选课管理规定》（佛职院字[2018]125 号）同时废止，本

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年5月11日印发


